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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教安〔2019〕30 号 

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，浙南产业集聚区文教体局，市局直属各

学校： 

    现将《温州市中小学校实验室废物处置工作实施方案》印发

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温州市教育局 

2019 年 4 月 2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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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加强我市中小学校实验室废物的处置与管理，消除校园安

全隐患，保障生态环境和校园安全，根据浙江省生态环境厅《关

于进一步加强学校实验室废物处置工作的通知》（浙环发〔2018〕

42 号）精神，结合我市中小学校实际，制订本工作实施方案： 

一、严格落实中小学校实验室废物处置工作责任 

学校作为实验室废物安全处置和管理的责任主体，必须提高

责任意识，落实主体责任，保障校园环境安全。  

（一）各级教育局为所辖区域学校实验室废物处置管理部

门，负责督促学校加强实验室废物基础信息管理，结合教学科研

实际，理清产废环节，摸清实验室废物产生种类与数量、日常收

集、贮存设施、以及委托处置等情况。  

（二）各学校是实验室废物安全处置和管理的责任主体，学

校校长为本校实验室废物处置管理的第一责任人。学校实验室负

责本校实验室废物的日常收集、安全贮存、规范处置等工作。 

学校应按照《实验室废弃化学品收集技术规范》（GB/T 

31190-2014）相关要求，结合学校实际与处置需求制定《实验室

废物管理与处理办法》，明确产废种类与数量，规范实验废物分

类管理、收集工作，强化废物回收与处置的过程管理。学校制定

过期实验试剂、实验室废弃物处置管理相关制度，并须在实验室



 — 3 —  

显著位置悬挂。学校要对进入实验室从事教学、科研活动的师生，

进行实验室废弃物收集、处置等知识和制度培训。 

（三）鼓励学校采取实验优化、资源循环利用与就地减量化

措施，进一步减少有毒有害原料使用与资源浪费，切实减轻实验

活动对环境保护的影响。学校应按照“减量化、资源化、无害化”

原则，制定管理措施，将其纳入日常工作计划。各学校在采购实

验用化学药品时应根据实验需求按量采购，避免化学药品过期而

形成的浪费。学校实验室在实验过程中应指导实验师生按量取

用，减少浪费。实验室管理人员应以实验室废物源头减量化为原

则进行实验室废物回收管理工作，尽量减少实验室废物产生，对

自身有能力处理的实验室废物可先进行无害化处理，减轻处置压

力。 

二、创建中小学校实验室废物专业回收处置体系 

（一）根据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《关于印发温州市清废行

动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温政办〔2018〕136 号）相关要求，建立

我市中小学校实验室废物统一收运模式，并委托有资质、有处理

能力单位依法开展具体工作。开展申报登记、管理计划备案、转

移联单、信息系统填报等相关管理工作。 

（二）教育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强化对我市中小学校实验

室废物处置的监督管理。对未设立实验室废物贮存场所、贮存场

所贮存能力不足或不规范、未建立台账或记录不规范的，要督促

学校及时整改。对非法处置实验室废物的，依法追究相关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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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工作实施步骤 

（一）学校建设规范的贮存设施 

1. 建设规范的实验室废水沉淀池。实验中产生的酸、碱废

液必须经中和处理，再经实验室废水沉淀池二次处理达到国家安

全排放标准后才能排放。 

2.学校要按照《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》（ GB 

18597-2001）有关要求，建设规范且满足需求的实验室废物存贮

间（柜），必须张贴危险废物标志，实行双人双锁管理。实验室

废物贮存间（柜）应远离火源、热源，并保持良好的通风。 

3.学校需配备一定的实验室废物收集和贮存容器及工具，容

器上需明确标识危险废物的类别、名称、数量以及注意事项等。 

液态废物须使用密闭式容器，并与实验室废弃化学品具有相容

性，一般可用耐强酸强碱加厚高密度聚乙烯桶（HDPE 桶），若

与 HDPE 桶不相容的则使用不锈钢桶或者其他相容性容器。要求

按照实验室自身产生的每种类别废液量，装入统一规格的 25 L 

HDPE 桶（如附件 2 中所示），装入后应及时密闭容器；废液不

宜盛装过满，应保留容器约 10%的剩余容积。 

固态废物应采用满足相应强度要求的纸箱或其他硬质包装

容器，容器应完好无损且可封闭。尖锐物应使用确保不被刺破的

硬质容器。废弃化学试剂应存放在原包装试剂瓶中，确保标签完

好，否则应粘贴新标签，并注明相应化学试剂名称。无法装入常

用容器的危险废物可用防漏胶袋等盛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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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学校规范开展实验室废物处置 

1.在回收实验室废物时，必须根据其特性分类装入相应容器

内，禁止不相容（相互反应）的实验室废物在同一容器内混装。

危险废弃物盛装容器必须完好无损，有密封盖，容器材质满足相

应的强度要求，材质和衬里与实验室废物相容（不相互反应）。

部分不相容的实验室危险废物见附件 3。 

2.过期废试剂、浓度高的废试剂、剧毒物品等必须保持原标

签完好、清晰，由原器皿盛装暂存，不得随意掩埋或倒入收集容

器内。 

3.盛装实验室废物的直接包装容器上必须粘贴危险废弃物

专用标签（附件 4），标签标识与容器内危险废弃物一致。 

4.每一次实验室废物收集时，需填写废液及废弃化学品收集

明细表（附件 5），相关操作人员必须根据化学药品特性进行相

应的个人防护，确保人员安全。 

5.未经处理的酸、碱废液及实验中产生的有害、有毒废液须

分类收集于专门的废液收集容器中，严禁直接倒入水池排入下水

道；禁止将易发生化学反应的废液混装在同一收集容器内。 

凡是含重金属的废液，不论浓度高低，必须全部回收统一处

理。 

有机类实验废液，除对实验没有妨碍的可反复使用外，必须

全部回收统一处理。 

实验中产生、弃用的有毒有害固态物质以及盛装危险物品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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空器皿、包装物等须放入专门的收集容器中，不得随意掩埋、丢

弃。剧毒品包装及弃用工具必须统一存放、处理，不得挪作他用

或乱扔乱放。放射性废物和感染性废物必须收集密封，明显标示

其名称、主要成分、性质和数量，并予以屏蔽和隔离。 

6.学校实验室废物由各级教育局采用政府采购服务的模式，

由第三方公司转运至处置单位统一处置。每年 5 月、12 月教育

主管部门汇总全市各类有回收需求学校的回收种类与数量。根据

工作机制，与统一收运单位约定时间（6 月、1 月）上门实施回

收。 

7.学校每次处置完成后，向教育主管部门上报回收处置情况

信息表备案。 

本方案自 2019 年 5 月 27 日起施行。 

 

附件：1．学校实验室危险废物分类表 

          2．25 L HDPE 桶图示 

          3. 部分不相容的危险废物表 

          4．实验室危险废物标签 

          5．废液及废弃化学品收集明细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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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序号 类别 

1 无机浓酸溶液及其相关化合物 

2 无机浓碱溶液及其相关化合物 

3 有机酸 

4 有机碱 

5 可燃性非卤代有机溶剂及其相关化合物 

6 可燃性卤代有机溶剂及其相关化合物 

7 不燃非卤代有机溶剂及其相关化合物 

8 不燃卤代有机溶剂及其相关化合物 

9 无机氧化剂及过氧化物 

10 有机氧化剂及过氧化物 

11 还原性水溶液及其相关化合物 

12 有毒重金属及其混合物 

13 毒性物质、除草剂、杀虫剂和致癌物质 

14 氰化物 

15 石棉或含石棉的废弃化学品 

16 自燃物质 

17 遇水反应的物质 

18 爆炸性物质 

19 不明废弃化学品 

*可参考 GB5085.6 中的有关规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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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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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  

序号 

不相容危险废物 混合时会产生的危险 

甲 乙  

1 氰化物 酸类、非氧化 产生氰化氢、吸入少量可能会致命 

2 次氯酸盐 酸类、非氧化 产生氯气、吸入可能会致命 

3 

铜、铬及多种

重金属 

酸类、非氧化、

如硝酸 

产生二氧化氮、亚硝酸烟，引致刺激眼目及烧

伤皮肤 

4 强酸 强碱 可能引起爆炸性的反应及产生热能 

5 铵盐 强碱 产生氨气、吸入会刺激眼目及呼吸道 

6 氧化剂 还原剂 可能引起强列爆炸性的反应及产生热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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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

实验室危险废物标签 

种类 

□有机废液 □含卤有机废液□不含卤有机废液 

□

剧

毒 

□

易

燃 

□

易

爆 

□

高

腐

蚀 

□

反

应

性 

□无机废液 

□含氰废液□含汞废液 

□含重金属废液（不含汞）□含酸废液 

□含碱废液□其它无机废液 

□固体废物 
□废固态化学药品□废弃包装物、容器 

□其它固态废物 

□其它废物  

主要成分（需用中文全称）： 

 

 

 

 

实验室名称  实验室地址  

负责人  联系电话  

装入数量  日    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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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         

废液及废弃化学品收集明细表 

产废单位名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日期 实验室名称 

化学品

类型 

化学品 

（主要成分）

名称 

特性 

重量 

（kg） 

签名 备注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“类型”一栏请填写重金属废液、有机废液、无机废液、废试剂、容器和

其它等六类。 

“特性”一栏请填写废物是否具有感染性、爆炸性、可燃性、腐蚀性、氧

化性、毒性等特征。 

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抄送：省教育厅，市委，市人大，市政府，市政协, 温州市生态环境

局，温州市公用集团。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温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4 月 25 日印发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
